绵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精准支持力度，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群体，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依托一定数量的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并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
第三条 企业可根据本办法进行自主评价，并按照自愿原则在“绵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网络平台（http://www.mykjqy.com/，以下简称“平台”）填报企业信息，经审核公示无异议的，纳入平台数据库。
第四条 各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纳入平台数据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精准支持和精准服务，促进企业快速成长。
第二章  认定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须同时满足的基本条件：
（一）在绵阳市境内注册的居民企业。
 （二）职工总数不超过500人、年销售收入不超过2亿元、资产总额不超过2亿元。
 （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止、限制和淘汰类。
  （四）企业在填报上一年及当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科研严重失信行为，且企业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第六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条件
凡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企业，均可申请参与绵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具体条件是：
1、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当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优先发展技术领域》以及最新《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规定的范围。
2、研发人员须有专职或兼职3人及以上；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与科研院所有技术合作协议（含技术转让、专利许可等）。
（2）企业拥有至少1项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专有技术，包括：专利、商标、标准、动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对未形成上述科技成果的企业，需提供拥有专有技术和自主研发创新产品的证明材料。
（3）承担过国家、省、市科技类项目。 
（4）企业拥有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第七条 绵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流程。
企业可对照本通知自主评价是否符合市级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认为符合条件的，可自愿在服务平台上注册登记企业基本信息，并向注册地科技部门提出审核申请。
各县市区、园区科技管理部门组织对企业填报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进行确认。信息完整真实且符合条件的，上报市科技局复核后在服务平台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颁发“绵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证书”证书。
第三章  服务和管理
第八条 经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优先申报绵阳市提供的技术创新、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市场开发、法律咨询、融资贷款等方面的支持，以及国省市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各类项目支持。
第九条 对已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行动态管理。每三年复审一次，对于复审不合格的企业取消资格，待符合条件后再重新申请认定。
第十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业务、生产技术活动等发生重大变化（如并购、重组、转产等）的，应在15日内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执照变更后再向注册所在地科技部门报告，以变更数据库内相关信息；变化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自当年起终止其资格。
第十一条 已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如有提供虚假信息、违法违规等行为将取消其资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绵阳市科技局解释。
第十三条  原《关于印发《绵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绵科发〔2013〕10号）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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